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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忠诚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万里长江的兴衰荣辱与国家
命运紧密相连。抚今追昔，新时代长江大保护的十年经略，
明显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水利工程或环境整治范畴，生动
诠释了治水与治国的历史辩证法，直观展现了“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张力，是理解我们党新时代治国理政思
想高度与实践力度的一扇关键窗口。

以水为镜，映照治国之道

一部治水史，半部治国史。古往今来，治国必先治水，
治水方能安邦，治水始终是文明存续与国家治理的关键命
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
是重要的治国之道”。

治水智慧奠定文明根基。大禹率众“疏川导滞”奠基西
邑夏朝，李冰父子“乘势利导”成就天府之国，郑国渠“溉泽
卤之地四万余顷”奠定秦统一六国经济根基，东汉王景治黄

“筑堤束水、河汴分流”换来八百年安澜。这些治水案例，都
体现了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与水共生的治水智慧及水利工
程与文明生存发展的绑定关系。

治水失序引发文明危机。中国古代水利失修、河道淤
塞常与王朝末期吏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相伴而生，成为压
垮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如果对自然规律不能科学认知与理性尊重，如果不
能形成“天人相分、天行有常”的治理体系应对复杂水问题，
必然动摇政权根基。

历史镜鉴。系统性思维是核心。成功治水需统筹自然
规律与社会需求，碎片化治理容易导致生态反噬。民生为
本是根基，水利工程应当服务民生福祉，脱离民生的江河治
理终将造成恶果。法治保障是关键，制度刚性约束往往决
定治水成败。唐代《水部式》作为世界首部水利法典，以分
水制度规范社会秩序；金代《河防令》体现了对责任追究和
奖惩措施的共同关注，是现代“河长制”的雏形，也体现了一
定的流域统筹治理前瞻性。

十年蝶变，奠基复兴伟业

万里长江历经峥嵘岁月洗礼和时代匠心呵护，正在经
历深刻而持久的蝶变。从当下来看，扭转了“以邻为壑”传
统痼疾，终结“各自为政、污染转嫁”的历史循环；重构了人
水关系，实现从“开发掠夺”到“和谐共生”的文明跃迁；变革
了发展范式，破解了“化工围江”顽疾，有效推动了长江沿线
绿色发展转型。从长远来看，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夯实了
生态根基、优化了空间格局、积蓄了绿色动能、凝聚了磅礴
力量，是复兴伟业不可或缺的行动自觉与坚实基础。

生态退化态势根本扭转。沿江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
除，长江流域水质优良断面比例从2016年82.3%提高到目
前的超98%，干线连续五年全线保持Ⅱ类水质，直接惠及超
4亿流域人口的水资源安全。实施“十年禁渔”，山水林田
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大批实施、水生生物资源和
生态多样性恢复向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历史性
改善，越来越多的标志性物种回归公众视野。

发展动能实现绿色转型。关闭搬迁化工企业超千家，沿
江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绿色航运加快发展，三峡水
运新通道枢纽扩能、智慧航道建设等助推航运效能不断优
化，长江干线基本形成现代化“黄金水道”并稳居世界内河航
运量第一位。绿色低碳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显著提升，
培育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五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
施，东中西互动合作加强，11省市重点产业有机互融，区域融
合实现重大提升。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增强，综合立体交
通走廊建设加速，要素流动更加畅通，上中下游协同发展态
势显现，长江经济带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要通道。

《长江经济带协调性均衡发展指数报告（2023—2024）》显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水平持续优化，发展指
数中位数已由2019年的0.8325提高至0.8512，呈现出总体向好态势。

人民中心立场生动彰显。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如黑臭水体
整治、岸线修复）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十四五”期间长江干流共清理整
治 2441 个违法违规项目，腾退岸线 162 公里，建设 331 个水生态监测
点，诸多“幸福河湖”工程惠及亿万人民。14.5万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
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22 万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参加基本养老保
险，1.2万名生活困难渔民被纳入低保救助范围，实现“上岸稳得住、转
产能致富”和“应帮尽帮、应保尽保”。新增大量滨江公园，将生态修复
转化为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四维”价值，贡献中国方案

长江大保护的系统性经略，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宏大叙事中
的标志性篇章，见证着中华民族从治水到治国的文明进阶，为人类超越
工业文明困境、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阶段贡献了中国
方案，其当代价值璀璨多维。

理论价值。长江大保护以“天人合一”的东方智慧平衡发展与保护，
以“系统治理”的辩证思维打破区域壁垒，以“共建共享”的民本理念凝聚治
水合力，推动流域环境治理范式变革，初步探索出一条在发展中保护、在保
护中发展的绿色现代化新路。它生动融合中华治水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方
法论，创造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将

“自然生产力”理论具象化——“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现了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发展观的时代化表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
实践与理论结晶，标志着党治国理政理念在生态维度的重大跃升。

实践价值。一方面，力求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和长江流域系统性出发，将长江视为有机生命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加强协同联动，增强各项源头治理举措的关联
性和耦合性。另一方面，力求既治已病，也治未病。坚持把修复长江生
态摆在压倒性位置，确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十八字治江方针，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
的空间管控单元，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与
此同时，推动河湖长制全面覆盖，探索实施跨省生态补偿机制，实施“四
个统一”管理等机制创新（这些都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案例库）。
上述成功实践验证了绿色发展的可行性，为超大流域治理、区域协调发
展、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制度价值。根据新中国首部流域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确立的“流域统筹、统一治理”原则，形成“1＋N”规划政策体系和“4＋1”工
程指导意见、建立跨11省市协同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其本质是通过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生态根基、
经济动能与制度范本。这种国家主导的科学治水模式，不仅推动了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协同，还从生态安全、经济转型、创新治
理等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复杂生态系统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文明价值。长江大保护从理念到行动，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
分割的整体，把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有机联系起来，既支持人类生存伦
理也尊重自然生态伦理，既遵循自然规律又不否定人类合理利用自然
的权利。它不仅兑现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赓续的庄严承诺，也是对“生
态兴则文明兴”历史规律的深刻印证与当代回应；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时代活力与世界价值，也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思想启迪和东方智慧。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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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纵横谈纵横谈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
变单个城市的竞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

一到几个都市圈和城市圈，会共同构成城市群。城
市群是历史形成的，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城市群里的
城市历史都很长，有的上千年，有的几百年。由于城市
规模迅速扩大，交通条件根本改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才逐步形成城市群这一空间形态。某种程度上讲，城市
群是被发现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没有都
市圈，就没有城市群，城市群是都市圈和城市圈耦合的
结果。

城市群这一空间形态是由法国学者戈特曼发现
的。他发现美国大西洋沿岸有很多规模较大的城市，如
纽约、波士顿、费城、华盛顿等，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城
市圈，彼此融合在一起，很难分开，就创造了一个新概
念，中国学者开始译为“都市连绵区”，后来将这种空间
形态统一称为“城市群”，并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
要。1976年，戈特曼提出世界已有六大城市群，分别是
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
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东南部城市群和中
国长三角城市群。这一认识被中国多数学者认同，并把
这六大城市群称为“世界级城市群”。至于世界级都市
圈，暂时还没有权威学者进行排序，也没有排序标准，但
可以探讨研究。

城市群的范围大小取决于核心城市的规模、城市之
间的距离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除了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之外，还有产业链条的延伸，经济
要素的无障碍流动。一般来说，按照城市辐射半径画
圆，构成一个城市圈，如果和都市圈有部分重合的话，说

明这几个城市拥有共同的腹地，彼此有合作的必要，就
应划入城市群的范围。如果城市之间距离较远，城市规
模不大，经济联系不太密切，城市圈和都市圈之间有明
显的断裂带，就不应划入城市群的范围。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城市群，由多
个都市圈构成，涵盖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
Ⅱ型大城市等多种城市类型，县域经济比较发达。随着
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的范围将有所扩大，但不可能扩张
太快。成渝城市群，由重庆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以及绵
阳、南充、泸州、宜宾城市圈耦合而成。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范围如何界定，取决于武汉都市圈、长株潭都市圈和
南昌都市圈是否耦合在一起，取决于城市之间的经济联
系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

城市群形成之后，就需要规划。城市群中，城市规
模有大有小，距离有近有远，竞争就非常激烈，如争相建
机场、规划建设CBD和总部基地、建设国际大都市等。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发挥比较优势、实现功能分工、建立
网络化的交通体系，就需要共同编制规划并建立城市群
合作机制。

“十五五”时期，城市群应提高一体化水平，克服行
政分割，消除市场壁垒，杜绝恶性竞争，变单个城市的竞
争力为城市群整体的竞争力。城市群内的超大城市和
特大城市应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继而对整个城
市群起到引领作用。城市群内的其他城市，应发挥优
势，与其他城市形成一定分工，强化其特定功能，并加强
与其他城市的联系与合作。

没有都市圈，就没有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范围取决于三大都市圈是否耦合

整个都市圈就是都市辐射的范围，是城市圈的特殊
形态。城市不管规模大小，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与
周边地区存在密切的关系，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城市圈。
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发生了质变，发展成为都市。
都市的重要特征，就是辐射范围大、辐射力较强。一个
很重要的逻辑关系是，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都市的
标准如何确定？以人口数量还是以经济规模？这是值
得探讨的问题。一般认为，城市常住人口300万人以上
可认定为都市，也就意味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
大城市都可谓之都市。

根据测算，都市的常住人口超过300万人，辐射半
径为 100 公里左右；超过 500 万人，辐射半径为 150 公
里；超过1000万人，辐射半径可达200公里。城市规模
越大，辐射范围越大。所谓辐射，就是和周边地区发生
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有可能是带动，有可能是竞争，也有
可能是对经济要素的吸引。由于跨越了行政管辖范围，
发生的矛盾和问题会越来越多，比较突出的就是周边城
市与都市的落差越来越大，交通基础设施越来越不适应
经济发展的需要。

应发挥都市也就是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对都市圈的
辐射带动作用。都市圈的理想场景是：现代服务业在核
心城市集聚，制造业扩散至外围地区，核心城市依托外
围地区获得持续繁荣，外围地区通过参与分工加快发
展。这种核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分工，使都市圈能够实
现规模经济和多样化发展，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背
景下的国际竞争。

东京都市圈是比较典型的都市圈。东京作为日本
的首都，城区面积600多平方公里，人口1000多万，都市
圈范围3.69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的都市圈涵盖东京周
边埼玉、千叶、神奈川、茨城、栃木、群马、山梨七个县，人
口4000多万，轨道交通里程7000多公里。自1956年以

来，东京都市圈组织编制了五次规划，抑制城市过度扩
张，增强东京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从产业发展、居住环
境、交通体系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合理布局，取得了比
较好的效果。

长江中游地区有三个都市圈：武汉都市圈、长株潭
都市圈和南昌都市圈。武汉的城市常住人口超过了
1000万人，辐射半径200公里左右，孝感、鄂州、咸宁、黄
石、黄冈、天门、仙桃、潜江等均在其辐射范围内。长株
潭虽包含三个行政区，但从三者之间的距离看，就是一
座“组团式城市”，人口规模也已超过1000万，益阳、萍
乡、娄底、衡阳等均在其辐射范围内。南昌的城市常住
人口已超过500万，辐射半径150公里左右，九江、鹰潭、
抚州等均在其辐射范围内。

由于都市圈的范围超过了核心城市的管辖范围，就
需要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建立合作机制，统一规划，共同
建设基础设施。都市也就是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要发挥
引领和带动作用，主动消除行政分割，不仅带动周边城
市的发展，也要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周边城市要主动
承接核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实现错位发展。

2019 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
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指出：“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是推
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
的空间结构，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
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提出，建设轨道上的都市
圈，实现都市圈同城化。所谓同城化，就是不在一个
城市，但像在一个城市。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建立都
市与周边城市的轨道交通体系，促进产业链向周边城
市延伸，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规划建
设现代化都市圈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形成布局合理的城市群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没有都市就没有都市圈

所谓同城化，就是不在一个城市，但像在一个城市

城市最初分为城和市。城是政府机关所在地，市是
城外商品交易的场所，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为一体。现
代城市是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和从事二三产业的人的居
住地，也是区域经济活动和管理的中心地。随着基础设
施的完善和交通越来越发达，一些城市聚集了越来越多
的经济要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人口超百万甚
至超千万的城市。按照国家对城市规模的划分，城市常
住人口超千万谓之超大城市，500万至1000万谓之特大
城市，300万至500万谓之Ⅰ型大城市，100万至300万
谓之Ⅱ型大城市，50万至100万谓之中等城市，20万至
50万谓之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谓之Ⅱ型小城市。小
城市包括县城和小城镇，小城镇从性质上看是城市而不
是农村。以城市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划分是否科学可
以讨论，但我认为这样是可取的。城市规模的大小是由
产业的发展决定的，产业的发展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
就会集聚相应的人口，城市人口的增加对消费和交通也
能产生决定性影响。这里所谓的城市，不是地级市和县
级市，小城镇也不是建制镇。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乃

至直辖市均是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和城市、城镇不是一
个概念。

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数量会增加，城
市的规模也会越来越大。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由于基
础设施比较完善，产业基础比较雄厚，城市功能比较健
全，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很大，区域经济学谓之“虹吸效
应”。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并不必然越来越好，尤其是超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城市规模太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就
会提高，如地价上涨、消费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居民生活
成本上升；交通拥堵成为常态，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热岛
效应、汽车尾气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等。城市规模扩大，
也使城市管理的压力增大。

因此，必须加快推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治理现代
化，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系列要求，
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强身健体”，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空
间布局优化，与周边城市形成梯度分工和功能互补，提
高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形成经济联系紧密的
都市圈。

城市以常住人口为划分标准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并不必然越来越好

□ 肖金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指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加快城市
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优化城市规模结构，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集约紧凑布局。”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都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现实中看得见、感觉得到的空
间形态。本文就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展开分析和讨论。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
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
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肖金成

超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1000万以上

特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500万—1000万

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500万
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

城市为Ⅰ型大城市，
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

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50万—100万

小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

50万以下

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
城市为Ⅰ型小城市，

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都市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
都市是都市圈的核心

都市圈是都市的辐射带动范围
城市圈是城市的辐射带动范围

武汉都市圈
长株潭都市圈
南昌都市圈

一到几个都市圈
和城市圈共同构成城市群

长江中游地区的三个都市圈

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日本东海道城市群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英国东南部城市群
中国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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